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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 0 5

会议时地分配办法

1 9 8  1 年 9 月 1 5 曰

会议委员会主席给大会主席的信

大会 1 9 8 0年 1 r月 3 日第3 5/1 0号决议Ai r第 6段决定，大会各届会 

议上所提出的一切，响到会议日程的提案，在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1 5 3条的规定 

审议所涉行政问题时，应由会议委员会加以审查。

会议委员会最近审议了这项要求所涉及的实际问题，并议定了它在大会第三十 

六届会议期间所将采用的程序。 这些程序如下：

( a ) 将以以下方式审查，响到会议日程的各项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 即除 

第五委员会外的各主要委员会在通过某项，响到会议日程的决议草案或决定草 

案以前能收到会议委员会的建议。

( b ) 为此目的，委员会每星期将举行一次或两次简短的" 执行会议 " ，审 

议各主要委员会或全体会议上提出的有关提案。

( C ) 委员会将根振秘书处提出的简短资料单来进行讨论，这项资料单载列 

提案细f 及提案中所列的服务要求以及有关特定机构在以往各届会议利用会议 

资源的情形的现有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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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会议委员会的任何结资和建议，可以作为有关的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 

说明的增编提交有关的主要委员会。

谨请阁下提请总务委员会以及特别是太会各主要委员会主席注意到这些程序， 

以便会议委员会能充分度行太会交付给它的这项新任务。

■ ■' . . .  . . .

会议委货会主席

迈克尔，奥凯约（签 名 ）


